










































































姓名：王圣圣；

身份证号：  

职务：孟；

联系电话： 61880797 

电子信箱： �.com

通信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凉水河一街9号；

发包人对发包人代表的授权范围如下： 与设计工作相关事务。

发包人更换发包人代表的， 应当提前一L天书面通知设计人。

2.3发包人决定

2.3.2发包人应在i天内对 设计人书面提出的事项作出书面决定。

3． 设计人

3.1设计人一般义务

3.1.1 设计人赞（需／不需）配合发包人办理有关许可、 批准或备案手续。

3.1.3 设计人其他义务：

皿设计人提供的成果文件需满足

l)建设单位和政府部门要求的审批程序和成果技术深度要求。 符合并满足《建筑工

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16版）》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计的相关要求， 满足本项目施

工需要及项目建设定位、 设计目标或建设项目手续办理要求。

2)各阶段设计工作进度和周期应满足建设单位和相关行政审批部门相关要求。

l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计的进度计划， 以及本合同约定的应由设计人负责

的全部工作的总体进度计划。

2如因外部条件发生变化、 建设单位或政府有关部门要求发生变化或调整导致设计人

设计工作内容发生变化或调整时， 设计人应千变化发生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向发包人提交

修订后的工程设计进度计划， 并以发包人审核确认后的工程设计进度计划为准执行。 未经

发包人事先书面同意， 设计人不得自行调整工程设计进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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